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89號

抗  告  人  全科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蔣台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天璽大樓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嘉賢  

代  理  人  李尚宇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天璽大樓管理委員會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

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

第63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113年6月1日簽立「社區

寬頻網路架設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相對人提供適

當空間場所及電力供抗告人架設網路寬頻相關設備(下稱系

爭網路設備)，以提供相對人社區之簽約住戶及公共空間網

路服務，合約期限自113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並明

定：「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提出合約修改內容，如無其他

異議視同續約」。亦即相對人雖可提議修改條款，但應續

約。而相對人未曾於期限屆滿1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修改合約

內容之意見，系爭合約即已視同續約。惟抗告人於114年5月

8日收受相對人存證信函表示將於期限屆滿時終止系爭合

約，嗣再以存證信函要求抗告人於114年6月20日前完成搬離

作業，否則屆期將訴請拆除設備、返還占有、損害賠償等法

律程序，相對人前揭違約之舉，已致抗告人受有營業收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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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下同)100萬元以上、客戶流失、客戶求償、設備成本

及商譽受損之重大損害，而90餘簽約住戶無法使用已購置之

網路服務，權益亦受甚大影響，並使抗告人有無法繼續提供

網路服務之急迫危險及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抗告人亦已提起確認系爭合約關係存在之訴之本案訴訟

（下稱本案訴訟），故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538條規定，

聲請裁准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應容忍抗告人就

聲請狀附表所載網路機器設備得繼續使用天璽大樓公共設施

位置，並不得以限制供電、拆除或其他方式干擾、阻止抗告

人及其工程師使用、管理、維護機器設備之行為。然原裁定

未審酌抗告人所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後段之主張，且未

斟酌依系爭合約第2項約定，兩造於系爭合約在114年5月31

日約滿後，應已視同續約，並錯誤認定抗告人所為主張無不

可預期之急迫危險，且亦無重大損失，且採認無效之同意書

而認定事實，自有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請准抗告人所

為前揭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兩造間所訂系爭合約並無排除兩造不

得續約之權利，且明定有效期限至114年5月31日。因抗告人

提供之網路、WIFI連線不穩，業經相對人大樓114年3月9日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更換廠商，相對人乃於同年4月18日

管理委員會議上，向列席之抗告人人員表明不予續約之意

思，系爭合約自已於同年5月31日期限屆滿時終止，而無視

同續約之適用及問題。終止後，抗告人於社區之客戶，已全

數轉換為新廠商用戶，抗告人目前於社區已無任何用戶，再

將設備留存於社區，已無任何意義。且抗告人之設備均屬隨

插即用，撤除不致造成損害，並無急迫之危險及日後不能強

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倘依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將影響社區網路設備的安定性及品質的穩定性，使相對人提

供住戶的服務受損，並有對新廠商違約賠償的問題，且必須

繼續提供抗告人電力，用電成本由全體住戶共同分擔，亦造

成住戶金錢之損失。又抗告人將設備所有權及設備是否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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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運作混為一談，並將其利益建立在侵害社區住戶之所有權

之上，而主張原裁定於法不合，自有謬誤等語。

三、按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

　　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

　　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又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再準用第526條規

　　定，應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

　　。前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

　　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若債

　　權人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絲毫未予釋明，法院即不得命

　　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而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

　　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避免重大損害或其他情事

　　，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而言。此必要之

　　情事即為假處分之原因，苟由聲請假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

　　以釋明其存在，即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是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抗告人，除應釋明與債務人間有爭執

　　之法律關係外，尚應提出有何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

　　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

　　因並釋明之。於其釋明有所不足時，法院方得斟酌情形，依

　　債權人供擔保以補釋明欠缺之陳明，酌定其擔保金額，准為

　　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若法院認供擔保仍不足補釋明之欠缺

　　，非不得駁回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最高法院94年度

台抗第792號裁判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就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抗告人主張兩造簽立系爭合約，約定相對人提供場所及電力

供抗告人架設系爭網路設備，以提供相對人社區之簽約住戶

及公共空間網路服務，合約期限至114年5月31日止，並約定

兩造如有異議，應於期限屆滿1個月前提出合約修改內容，

如無其他異議視同續約。抗告人於114年5月8日收受相對人

存證信函表示將於期限屆滿時終止系爭合約，再以存證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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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抗告人於114年6月20日前完成搬離作業，並另行招攬其

他廠商提供社區網路服務，損及抗告人權益，且已向原法院

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合約關係存在等情，業

據抗告人提出系爭合約、客戶名單、客戶簽約繳費收據、兩

造間存證信函、相對人函、相對人管理系統截圖、派工單及

蓋有原法院收文章之起訴狀影本等為證，並經原審依職權查

詢抗告人確實提起本案訴訟屬實(原法院114年度審訴字第44

3號)，可認抗告人就有假處分之請求及爭執之法律關係部

分，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原因部分：

　　抗告人雖稱相對人所為拒絕續約並要求抗告人搬遷等之前揭

行為，已造成抗告人受有營業損失及商譽受損之重大損害，

並致簽約住戶無法使用已購置之網路服務，權益亦受甚大影

響，而使抗告人有無法繼續提供網路服務之急迫危險及日後

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云云。惟縱如抗告人所述本

件若因相對人提前終止契約，將造成其受有營業損失或商譽

受損等損害，且使抗告人無法繼續提供網路服務等情，均要

屬相對人應否對抗告人負損害賠償之問題，難謂尚有何防止

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

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即欠缺保全之必要性（假處分

之必要性），自無定暫時狀態使抗告人得繼續使用天璽大樓

公共設施位置，並禁止相對人不得以限制供電、拆除或其他

方式干擾、阻止抗告人及其工程師使用、管理、維護機器設

備之行為之必要。至抗告人其餘所稱相對人此舉將使簽約住

戶無法使用已購置之網路服務部分，則與抗告人是否受有急

迫損害無關。是抗告人既就本件有何因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

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

要，未為釋明，自與民事訴訟法第538條所規定之要件不

符，其聲請於法無據。原法院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不

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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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再為

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

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

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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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89號
抗  告  人  全科資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台青  




相  對  人  天璽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張嘉賢  
代  理  人  李尚宇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天璽大樓管理委員會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63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113年6月1日簽立「社區寬頻網路架設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相對人提供適當空間場所及電力供抗告人架設網路寬頻相關設備(下稱系爭網路設備)，以提供相對人社區之簽約住戶及公共空間網路服務，合約期限自113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並明定：「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提出合約修改內容，如無其他異議視同續約」。亦即相對人雖可提議修改條款，但應續約。而相對人未曾於期限屆滿1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修改合約內容之意見，系爭合約即已視同續約。惟抗告人於114年5月8日收受相對人存證信函表示將於期限屆滿時終止系爭合約，嗣再以存證信函要求抗告人於114年6月20日前完成搬離作業，否則屆期將訴請拆除設備、返還占有、損害賠償等法律程序，相對人前揭違約之舉，已致抗告人受有營業收入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以上、客戶流失、客戶求償、設備成本及商譽受損之重大損害，而90餘簽約住戶無法使用已購置之網路服務，權益亦受甚大影響，並使抗告人有無法繼續提供網路服務之急迫危險及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抗告人亦已提起確認系爭合約關係存在之訴之本案訴訟（下稱本案訴訟），故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538條規定，聲請裁准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應容忍抗告人就聲請狀附表所載網路機器設備得繼續使用天璽大樓公共設施位置，並不得以限制供電、拆除或其他方式干擾、阻止抗告人及其工程師使用、管理、維護機器設備之行為。然原裁定未審酌抗告人所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後段之主張，且未斟酌依系爭合約第2項約定，兩造於系爭合約在114年5月31日約滿後，應已視同續約，並錯誤認定抗告人所為主張無不可預期之急迫危險，且亦無重大損失，且採認無效之同意書而認定事實，自有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請准抗告人所為前揭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兩造間所訂系爭合約並無排除兩造不得續約之權利，且明定有效期限至114年5月31日。因抗告人提供之網路、WIFI連線不穩，業經相對人大樓114年3月9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更換廠商，相對人乃於同年4月18日管理委員會議上，向列席之抗告人人員表明不予續約之意思，系爭合約自已於同年5月31日期限屆滿時終止，而無視同續約之適用及問題。終止後，抗告人於社區之客戶，已全數轉換為新廠商用戶，抗告人目前於社區已無任何用戶，再將設備留存於社區，已無任何意義。且抗告人之設備均屬隨插即用，撤除不致造成損害，並無急迫之危險及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倘依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將影響社區網路設備的安定性及品質的穩定性，使相對人提供住戶的服務受損，並有對新廠商違約賠償的問題，且必須繼續提供抗告人電力，用電成本由全體住戶共同分擔，亦造成住戶金錢之損失。又抗告人將設備所有權及設備是否應持續運作混為一談，並將其利益建立在侵害社區住戶之所有權之上，而主張原裁定於法不合，自有謬誤等語。
三、按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
　　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
　　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又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再準用第526條規
　　定，應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
　　。前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
　　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若債
　　權人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絲毫未予釋明，法院即不得命
　　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而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
　　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避免重大損害或其他情事
　　，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而言。此必要之
　　情事即為假處分之原因，苟由聲請假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
　　以釋明其存在，即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是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抗告人，除應釋明與債務人間有爭執
　　之法律關係外，尚應提出有何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
　　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
　　因並釋明之。於其釋明有所不足時，法院方得斟酌情形，依
　　債權人供擔保以補釋明欠缺之陳明，酌定其擔保金額，准為
　　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若法院認供擔保仍不足補釋明之欠缺
　　，非不得駁回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第792號裁判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就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抗告人主張兩造簽立系爭合約，約定相對人提供場所及電力供抗告人架設系爭網路設備，以提供相對人社區之簽約住戶及公共空間網路服務，合約期限至114年5月31日止，並約定兩造如有異議，應於期限屆滿1個月前提出合約修改內容，如無其他異議視同續約。抗告人於114年5月8日收受相對人存證信函表示將於期限屆滿時終止系爭合約，再以存證信函要求抗告人於114年6月20日前完成搬離作業，並另行招攬其他廠商提供社區網路服務，損及抗告人權益，且已向原法院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合約關係存在等情，業據抗告人提出系爭合約、客戶名單、客戶簽約繳費收據、兩造間存證信函、相對人函、相對人管理系統截圖、派工單及蓋有原法院收文章之起訴狀影本等為證，並經原審依職權查詢抗告人確實提起本案訴訟屬實(原法院114年度審訴字第443號)，可認抗告人就有假處分之請求及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原因部分：
　　抗告人雖稱相對人所為拒絕續約並要求抗告人搬遷等之前揭行為，已造成抗告人受有營業損失及商譽受損之重大損害，並致簽約住戶無法使用已購置之網路服務，權益亦受甚大影響，而使抗告人有無法繼續提供網路服務之急迫危險及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云云。惟縱如抗告人所述本件若因相對人提前終止契約，將造成其受有營業損失或商譽受損等損害，且使抗告人無法繼續提供網路服務等情，均要屬相對人應否對抗告人負損害賠償之問題，難謂尚有何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即欠缺保全之必要性（假處分之必要性），自無定暫時狀態使抗告人得繼續使用天璽大樓公共設施位置，並禁止相對人不得以限制供電、拆除或其他方式干擾、阻止抗告人及其工程師使用、管理、維護機器設備之行為之必要。至抗告人其餘所稱相對人此舉將使簽約住戶無法使用已購置之網路服務部分，則與抗告人是否受有急迫損害無關。是抗告人既就本件有何因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未為釋明，自與民事訴訟法第538條所規定之要件不符，其聲請於法無據。原法院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不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89號

抗  告  人  全科資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台青  





相  對  人  天璽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張嘉賢  

代  理  人  李尚宇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天璽大樓管理委員會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

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

第63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113年6月1日簽立「社區

    寬頻網路架設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相對人提供適

    當空間場所及電力供抗告人架設網路寬頻相關設備(下稱系

    爭網路設備)，以提供相對人社區之簽約住戶及公共空間網

    路服務，合約期限自113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並明

    定：「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提出合約修改內容，如無其他

    異議視同續約」。亦即相對人雖可提議修改條款，但應續約

    。而相對人未曾於期限屆滿1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修改合約內

    容之意見，系爭合約即已視同續約。惟抗告人於114年5月8

    日收受相對人存證信函表示將於期限屆滿時終止系爭合約，

    嗣再以存證信函要求抗告人於114年6月20日前完成搬離作業

    ，否則屆期將訴請拆除設備、返還占有、損害賠償等法律程

    序，相對人前揭違約之舉，已致抗告人受有營業收入新臺幣

    (下同)100萬元以上、客戶流失、客戶求償、設備成本及商

    譽受損之重大損害，而90餘簽約住戶無法使用已購置之網路

    服務，權益亦受甚大影響，並使抗告人有無法繼續提供網路

    服務之急迫危險及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抗

    告人亦已提起確認系爭合約關係存在之訴之本案訴訟（下稱

    本案訴訟），故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538條規定，聲請裁

    准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應容忍抗告人就聲請狀

    附表所載網路機器設備得繼續使用天璽大樓公共設施位置，

    並不得以限制供電、拆除或其他方式干擾、阻止抗告人及其

    工程師使用、管理、維護機器設備之行為。然原裁定未審酌

    抗告人所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後段之主張，且未斟酌依

    系爭合約第2項約定，兩造於系爭合約在114年5月31日約滿

    後，應已視同續約，並錯誤認定抗告人所為主張無不可預期

    之急迫危險，且亦無重大損失，且採認無效之同意書而認定

    事實，自有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請准抗告人所為前揭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兩造間所訂系爭合約並無排除兩造不

    得續約之權利，且明定有效期限至114年5月31日。因抗告人

    提供之網路、WIFI連線不穩，業經相對人大樓114年3月9日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更換廠商，相對人乃於同年4月18日

    管理委員會議上，向列席之抗告人人員表明不予續約之意思

    ，系爭合約自已於同年5月31日期限屆滿時終止，而無視同

    續約之適用及問題。終止後，抗告人於社區之客戶，已全數

    轉換為新廠商用戶，抗告人目前於社區已無任何用戶，再將

    設備留存於社區，已無任何意義。且抗告人之設備均屬隨插

    即用，撤除不致造成損害，並無急迫之危險及日後不能強制

    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倘依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將

    影響社區網路設備的安定性及品質的穩定性，使相對人提供

    住戶的服務受損，並有對新廠商違約賠償的問題，且必須繼

    續提供抗告人電力，用電成本由全體住戶共同分擔，亦造成

    住戶金錢之損失。又抗告人將設備所有權及設備是否應持續

    運作混為一談，並將其利益建立在侵害社區住戶之所有權之

    上，而主張原裁定於法不合，自有謬誤等語。

三、按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

　　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

　　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又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再準用第526條規

　　定，應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

　　。前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

　　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若債

　　權人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絲毫未予釋明，法院即不得命

　　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而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

　　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避免重大損害或其他情事

　　，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而言。此必要之

　　情事即為假處分之原因，苟由聲請假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

　　以釋明其存在，即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是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抗告人，除應釋明與債務人間有爭執

　　之法律關係外，尚應提出有何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

　　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

　　因並釋明之。於其釋明有所不足時，法院方得斟酌情形，依

　　債權人供擔保以補釋明欠缺之陳明，酌定其擔保金額，准為

　　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若法院認供擔保仍不足補釋明之欠缺

　　，非不得駁回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最高法院94年度

    台抗第792號裁判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就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抗告人主張兩造簽立系爭合約，約定相對人提供場所及電力

    供抗告人架設系爭網路設備，以提供相對人社區之簽約住戶

    及公共空間網路服務，合約期限至114年5月31日止，並約定

    兩造如有異議，應於期限屆滿1個月前提出合約修改內容，

    如無其他異議視同續約。抗告人於114年5月8日收受相對人

    存證信函表示將於期限屆滿時終止系爭合約，再以存證信函

    要求抗告人於114年6月20日前完成搬離作業，並另行招攬其

    他廠商提供社區網路服務，損及抗告人權益，且已向原法院

    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合約關係存在等情，業

    據抗告人提出系爭合約、客戶名單、客戶簽約繳費收據、兩

    造間存證信函、相對人函、相對人管理系統截圖、派工單及

    蓋有原法院收文章之起訴狀影本等為證，並經原審依職權查

    詢抗告人確實提起本案訴訟屬實(原法院114年度審訴字第44

    3號)，可認抗告人就有假處分之請求及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原因部分：

　　抗告人雖稱相對人所為拒絕續約並要求抗告人搬遷等之前揭

    行為，已造成抗告人受有營業損失及商譽受損之重大損害，

    並致簽約住戶無法使用已購置之網路服務，權益亦受甚大影

    響，而使抗告人有無法繼續提供網路服務之急迫危險及日後

    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云云。惟縱如抗告人所述本

    件若因相對人提前終止契約，將造成其受有營業損失或商譽

    受損等損害，且使抗告人無法繼續提供網路服務等情，均要

    屬相對人應否對抗告人負損害賠償之問題，難謂尚有何防止

    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

    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即欠缺保全之必要性（假處分

    之必要性），自無定暫時狀態使抗告人得繼續使用天璽大樓

    公共設施位置，並禁止相對人不得以限制供電、拆除或其他

    方式干擾、阻止抗告人及其工程師使用、管理、維護機器設

    備之行為之必要。至抗告人其餘所稱相對人此舉將使簽約住

    戶無法使用已購置之網路服務部分，則與抗告人是否受有急

    迫損害無關。是抗告人既就本件有何因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

    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未為釋明，自與民事訴訟法第538條所規定之要件不符，

    其聲請於法無據。原法院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不當。抗

    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再為

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

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89號

抗  告  人  全科資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台青  





相  對  人  天璽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張嘉賢  

代  理  人  李尚宇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天璽大樓管理委員會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63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113年6月1日簽立「社區寬頻網路架設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相對人提供適當空間場所及電力供抗告人架設網路寬頻相關設備(下稱系爭網路設備)，以提供相對人社區之簽約住戶及公共空間網路服務，合約期限自113年6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並明定：「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提出合約修改內容，如無其他異議視同續約」。亦即相對人雖可提議修改條款，但應續約。而相對人未曾於期限屆滿1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修改合約內容之意見，系爭合約即已視同續約。惟抗告人於114年5月8日收受相對人存證信函表示將於期限屆滿時終止系爭合約，嗣再以存證信函要求抗告人於114年6月20日前完成搬離作業，否則屆期將訴請拆除設備、返還占有、損害賠償等法律程序，相對人前揭違約之舉，已致抗告人受有營業收入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以上、客戶流失、客戶求償、設備成本及商譽受損之重大損害，而90餘簽約住戶無法使用已購置之網路服務，權益亦受甚大影響，並使抗告人有無法繼續提供網路服務之急迫危險及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抗告人亦已提起確認系爭合約關係存在之訴之本案訴訟（下稱本案訴訟），故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538條規定，聲請裁准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應容忍抗告人就聲請狀附表所載網路機器設備得繼續使用天璽大樓公共設施位置，並不得以限制供電、拆除或其他方式干擾、阻止抗告人及其工程師使用、管理、維護機器設備之行為。然原裁定未審酌抗告人所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後段之主張，且未斟酌依系爭合約第2項約定，兩造於系爭合約在114年5月31日約滿後，應已視同續約，並錯誤認定抗告人所為主張無不可預期之急迫危險，且亦無重大損失，且採認無效之同意書而認定事實，自有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請准抗告人所為前揭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兩造間所訂系爭合約並無排除兩造不得續約之權利，且明定有效期限至114年5月31日。因抗告人提供之網路、WIFI連線不穩，業經相對人大樓114年3月9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更換廠商，相對人乃於同年4月18日管理委員會議上，向列席之抗告人人員表明不予續約之意思，系爭合約自已於同年5月31日期限屆滿時終止，而無視同續約之適用及問題。終止後，抗告人於社區之客戶，已全數轉換為新廠商用戶，抗告人目前於社區已無任何用戶，再將設備留存於社區，已無任何意義。且抗告人之設備均屬隨插即用，撤除不致造成損害，並無急迫之危險及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倘依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將影響社區網路設備的安定性及品質的穩定性，使相對人提供住戶的服務受損，並有對新廠商違約賠償的問題，且必須繼續提供抗告人電力，用電成本由全體住戶共同分擔，亦造成住戶金錢之損失。又抗告人將設備所有權及設備是否應持續運作混為一談，並將其利益建立在侵害社區住戶之所有權之上，而主張原裁定於法不合，自有謬誤等語。

三、按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

　　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

　　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又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再準用第526條規

　　定，應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

　　。前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

　　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若債

　　權人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絲毫未予釋明，法院即不得命

　　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而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

　　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避免重大損害或其他情事

　　，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而言。此必要之

　　情事即為假處分之原因，苟由聲請假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

　　以釋明其存在，即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是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抗告人，除應釋明與債務人間有爭執

　　之法律關係外，尚應提出有何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

　　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

　　因並釋明之。於其釋明有所不足時，法院方得斟酌情形，依

　　債權人供擔保以補釋明欠缺之陳明，酌定其擔保金額，准為

　　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若法院認供擔保仍不足補釋明之欠缺

　　，非不得駁回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第792號裁判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就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抗告人主張兩造簽立系爭合約，約定相對人提供場所及電力供抗告人架設系爭網路設備，以提供相對人社區之簽約住戶及公共空間網路服務，合約期限至114年5月31日止，並約定兩造如有異議，應於期限屆滿1個月前提出合約修改內容，如無其他異議視同續約。抗告人於114年5月8日收受相對人存證信函表示將於期限屆滿時終止系爭合約，再以存證信函要求抗告人於114年6月20日前完成搬離作業，並另行招攬其他廠商提供社區網路服務，損及抗告人權益，且已向原法院提起本案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合約關係存在等情，業據抗告人提出系爭合約、客戶名單、客戶簽約繳費收據、兩造間存證信函、相對人函、相對人管理系統截圖、派工單及蓋有原法院收文章之起訴狀影本等為證，並經原審依職權查詢抗告人確實提起本案訴訟屬實(原法院114年度審訴字第443號)，可認抗告人就有假處分之請求及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原因部分：

　　抗告人雖稱相對人所為拒絕續約並要求抗告人搬遷等之前揭行為，已造成抗告人受有營業損失及商譽受損之重大損害，並致簽約住戶無法使用已購置之網路服務，權益亦受甚大影響，而使抗告人有無法繼續提供網路服務之急迫危險及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云云。惟縱如抗告人所述本件若因相對人提前終止契約，將造成其受有營業損失或商譽受損等損害，且使抗告人無法繼續提供網路服務等情，均要屬相對人應否對抗告人負損害賠償之問題，難謂尚有何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即欠缺保全之必要性（假處分之必要性），自無定暫時狀態使抗告人得繼續使用天璽大樓公共設施位置，並禁止相對人不得以限制供電、拆除或其他方式干擾、阻止抗告人及其工程師使用、管理、維護機器設備之行為之必要。至抗告人其餘所稱相對人此舉將使簽約住戶無法使用已購置之網路服務部分，則與抗告人是否受有急迫損害無關。是抗告人既就本件有何因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未為釋明，自與民事訴訟法第538條所規定之要件不符，其聲請於法無據。原法院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不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